
要闻 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6

编辑：高翠清 荣英 胡日恒 美编：乔艳艳

3月12日中午，随着自然资源部部
长王广华回答完记者提问，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组织的 3场“部长通道”集体采
访活动正式收官。

至此，今年共有9位部门负责人在全
国两会“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密集
的“部长声音”直面民生关切，触摸时代脉
搏，传递出阔步新征程的信心和力量。

更多权威信息透露未来规划
党的二十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两会上，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加快高质量
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多位部长第一时间向世界传递出
中国信心——

“随着各项落实高质量发展工作部
署的落地，我国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真正把质量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推动我国经济整体运行好转和中国式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第三场“部长通道”上，国家统计
局局长康义的话充满信心。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多位
部门负责人在通道上为锚定高质量发
展坚定发声。

“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直接关乎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金壮龙提出，聚焦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使我国传统产业从中低
端向中高端迈进。

“十年实践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
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说，要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持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建设。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手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倪虹说，2023 年计划再开工改造 5

万个以上老旧小区，推进城市生命线
安全工程建设，推进城市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

“信息量大”“权威回应”“面对面交
流”——谈到今年“部长通道”上的采访
感受，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者阿赛
给出这几个关键词，“这里已成为中外
媒体聚焦阵地，释放出的每一个信号牵
动着全球目光。”

直面热点难点彰显攻坚克难决心
如何防范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如何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振兴“三
大球”有何工作打算？怎样保障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

面对记者们抛出的诸多热点焦点
问题，部门负责人坦诚作答——

“对于发生了重特大事故的，我们
要认真调查、严肃查处、严肃追责。”应
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说，今年继续抓好
重点行业领域的重大隐患排查专项整
治，要建立责任清单、数据库，限期整
改、闭环管理，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的底线。

“要敢于亮剑，以零容忍的态度严
肃查处违法建设占用耕地的行为。”王
广华说，坚守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要保持
到2035年不变。

“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
聚焦当前‘三大球’工作中存在的精神不
振、正气不足、作风不硬等突出问题。”国
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说，坚决打击、严
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
黑”问题，全面修复重构“三大球”健康持
续发展的良好生态。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确保能
够找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了责。”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说，要进
一步健全食品安全风险会商、预警提

示、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拓展问题发现
渠道，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综合研
判、提前应对、防患未然。

……
多位参加三场“部长通道”报道的

记者深有感触：部长们不回避、坦诚答，
答问中明晰的改革方向不仅增强百姓
信心，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更加开放民
主、自信笃定的中国。

感受发展脉动唱响奋进强音
宽敞明亮的新闻发布厅里，事关中

国未来发展问题的清晰作答，实时直播
传向全球。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强调要努力形成
有利于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实
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金壮龙
透露目前中国已经建成规模最大、技术最
先进的5G网络，6G研发也在路上；康义
对今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5%
左右的增长预期目标充满信心，并解释了
判断依据……

从过去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百米
通道，到现在宽敞明亮的新闻发布厅；
从过去记者们“围追堵截”，到部长们主
动站到麦克风前回应关切……记者与
部长们的交流更加有序、更加深入，并
从中深刻感受中国发展的脉动和活力。

连续 7年报道中国两会的巴基斯
坦联合通讯社的资深记者阿斯加尔见
证了“部长通道”的变迁。“不管采访形
式如何变化，部长们都认真作答，用最
新的消息、最权威的回应满足了世界对
于未来中国走势的关心。”

“部长通道”打开了世界观察中国
的一扇窗口。泰国《经理人报》记者郑
权之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中国
更美好的发展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 吴
雨、于佳欣、许可、熊丰）

春风浩荡，奏响奋进乐章。
12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最后一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落
下帷幕，今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委员
通道”的集中采访活动圆满画上句号。

连日来，共有3场“代表通道”、3场
“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8位代
表和24位委员面对媒体，讲述履职故事，
直击热点话题，共话追梦理想，凝聚起团
结奋进的力量。

2018年首次开设的两大通道，架起
代表委员与媒体“零距离”交流的桥梁。
不论“屏对屏”，还是“面对面”，通道不断
向世界传递中国好声音，讲述民主开放的
中国故事。

在这里，代表委员展现履职风采、彰
显使命担当——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
局之年，走上通道的代表委员中有不少

“新面孔”，很多来自基层一线。
他们中，有港口产业工人，立足本职

工作努力创新，成为“大国工匠”；有新疆
创业青年，用视频记录地方风土人情，传
播民族团结故事；有科技研发人员，躬耕
20多年，只为解决“卡脖子”难题……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青海省西宁市兴海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刘小蓉代表通过点滴行动，帮助身
边百姓解决了一个个“揪心事”“老大难”。

“我们参与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
法，参与社会共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
这个社会更加包容美好，更加适合所有人
沟通和居住。”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委
员努力成为光，照亮他人。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短道速滑
冬奥冠军任子威坦言，在逐梦路上，感受
到肩上的责任与使命。他的心愿是能继
续为国出征，也希望更多人热爱和参与冰
雪体育运动。

从2008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起，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就开

始思考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法律法
规问题。她领衔提交的绝大部分议案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发挥了
积极作用。

“我们既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也要
肩负使命、勇于担当，才能更好履职尽
责。”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杨剑宇代
表说，他将围绕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继续
加强调研，积极建言献策。

在这里，触摸中国发展脉搏，感受民
主开放自信——

通道，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的纽带。
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

2021年，“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
总设计师孙泽洲代表以亲身经历分享了
中国的航天追梦故事，令人振奋自豪。

从可上九天揽月、可下深海探测，到
国产大飞机家族不断壮大；从打破国外对
高端温控器件垄断，到建成当今世界最
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通道上
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见证着中国科
技发展的辉煌成就。

“大国重器就是要勇于担当、顶天立
地”“国家利益所至，海军航迹必达”“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当祖国需要
时，想用就有，想干就能”……代表委员们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慨，为我国科技实现
更高水平自立自强注入力量。

通道，一头连着“国之大者”，一头连
着万家灯火。

从三年抗疫中总结经验，国家传染
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委员提出强化基层卫生体系建设的建
议；为让职业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
地”，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委员
为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建言献策；为了农
产品绿色安全，中国科学院院士、云南大
学教授张克勤代表与团队开发了生物防
治线虫产品……

第一次参加中国两会报道的俄罗斯

塔斯社记者铁马十分关注通道上释放出
的信息。“这是了解中国发展和民主政治
的重要平台，通道聚焦的科技创新、乡村
振兴、传统文化、‘一带一路’等话题，让我
们能更好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在这里，奏响奋进强音，凝聚砥砺前
行的力量——

推进高质量发展路上，如何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科技强国？如何让绿水青山
持续变成幸福靠山？怎样更好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

瞄准未来，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宏伟蓝图，代表委员们建真言、谋良策。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天眼”
FAST总工程师姜鹏代表说，他和团队将
不断解决技术问题，保持FAST来之不易
的领先优势。

带领村民摸索出茶旅融合发展道
路，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第一书记
余静委员表达未来决心：“行进在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我们既是受益者，
又要继续当好实干者、奋斗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朝
明代表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
的大树，“树干之所以又粗又壮，是因为它
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他表示，将为更好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发挥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回望一个个精彩问答，“梦想”“责任”
“奋斗”贯穿始终。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我们每个人为
之奋斗拼搏。

“之所以大家喜欢把中国女足称为
‘铿锵玫瑰’，主要体现在女足关键时候
能够团结协作、勇于拼搏、永不言弃、永
不放弃。”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
庆霞代表话语铿锵，“在各行各业中都有
这样的精神，它会让我们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 于佳
欣、熊丰、谢希瑶、许可、吴雨）

听，新征程上的团结奋进之音
——2023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委员通道”回眸

直面民生关切传递信心力量
——2023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回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三
条、第四条，修改为：

“第三条 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保障在法治轨道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四条 立法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
念，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二、将第四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
“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
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
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
严、权威。”

三、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增加一
款，作为第一款：“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
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立法应
当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
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立法应当
适应改革需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和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引导、推动、规
范、保障相关改革，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六、将第七条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
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行使国
家立法权。”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制定相关法律。”

七、将第八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项
修改为：“（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
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第十项修改为：“（十）诉讼制度和仲
裁基本制度”。

八、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特定
事项授权在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
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
的部分规定的事项，实践证明可行的，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
修改有关法律；修改法律的条件尚不成
熟的，可以延长授权的期限，或者恢复施
行有关法律规定。”

九、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
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并可以适
时组织代表研读讨论，征求代表的意见。”

十、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
改为：“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法律案，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
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
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
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
涉及的合宪性问题以及重要的不同意见
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
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十一、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三条，
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
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
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
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或者遇有紧
急情形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十二、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
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的法律案，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
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
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
稿，对涉及的合宪性问题以及重要的不
同意见应当在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
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
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
会议，发表意见。”

十三、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五
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

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
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
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
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审议的，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终
止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必要时，委
员长会议也可以决定延期审议。”

十四、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九
条，修改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
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提出法律解释要求或者提出相关法律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
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
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时效性。”

十六、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六
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专
项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
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
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
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按照加强重
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的要
求，确定立法项目。立法规划和立法计
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拟订立法计划，并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
求，督促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的落实。”

十七、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八
条，修改为：“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
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
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
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
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
行性和主要内容，涉及合宪性问题的相
关意见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
的协调处理情况。”

十八、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二
条，第二款修改为：“法律签署公布后，法
律文本以及法律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
报告等，应当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
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五
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编制立法技
术规范。”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适用本法的有
关规定。”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法律草
案和立法工作的意见。”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一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加强立法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
发布立法信息、介绍情况、回应关切。”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九
条：“国务院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
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在
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
止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定。”

二十四、将第七十二条改为两条，第
一款作为第八十条；第二款作为第八十
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
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
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
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
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
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
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认为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
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
以批准”；第三、四、五、六款分别作为第八
十一条第二、三、四、五款。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
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
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二十六、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
四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
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

二十七、将第七十九条改为第八十九
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其文本以及草案的
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
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
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需
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入听取基层
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草案的意见。”

二十九、将第八十条改为第九十一
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各部、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构，可以
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

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三十、将第八十二条改为第九十三

条，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
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
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
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
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三十一、将第九十八条改为第一百
零九条，第五项修改为：“（五）根据授权
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
备案；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
明变通的情况”。

三十二、将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
改为第一百一十条，修改为：“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
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
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
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一条，将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修改后作为
本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
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等进行主动审查，并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专项审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一百一十一条第
二款：“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以对
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部门规章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进行主动审查，
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项审查。”

三十四、将第一百条改为第一百一
十二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
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
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制
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
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
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
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或者废
止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
审查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机构经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
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
需要修改或者废止，而制定机关不予修
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
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
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三十五、将第一百零一条改为第一百
一十三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
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情况向提出审查
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三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五条：“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案
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
处理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及时移
送有关机关处理。”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六条：“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维护法制统一的
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

三十八、将第一百零三条改为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各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
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三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八条：“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
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
关决定，制定监察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十、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
以下修改：

（一）在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增加

“国家监察委员会”。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

三款和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
中的“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将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
三款、第六十条第二款中的“法律委员会
和”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三）将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的“立
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修改为“立法规
划和立法计划”。

海南省儋州市比照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
立法权的规定。

本决定自2023年3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
整，重新公布。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13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2023年3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3月13日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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